附件1
江苏省广播电视发展专项资金
（广播电视覆盖）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促进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根据《江苏省广播电视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3〕5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全省广播电视业务发展工作实际，制定《江苏省广播电视发展专项资金（广播电视覆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为《管理办法》的配套文件。
第二条  《实施细则》所涉及的江苏省广播电视发展专项资金（广播电视覆盖）（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包括：与省级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及运行维护相关的覆盖网管理、传输网络租用、设备和系统更新改造、设备维修、水电费用、备品备件、日常维护、运维演练；全省中波发射台的设备和系统更新改造、设备维修、水电费用、备品备件、日常维护、运维演练，以及对台站实施的与安全运行相关的设备更新、设施维护、创新试点项目的补助等；省级广播节目调频覆盖（含数字广播）相关的设备和工程建设、发射运维、网络租用及前端维护等。
第三条  《管理办法》中涉及的省级应急广播平台的运维、省广播电视无线覆盖节目监测系统的相关费用统一纳入省广播电视监测台年初预算。
第四条  专项资金采取因素法方式进行分配。
    （一）省级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发射机运维费，参照国家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运行维护费标准执行（表1）。其中80%为保底经费，20%为测评经费。保底经费正常拨付，测评经费根据年度地面数字电视运维管理测评结果拨付，每扣1分，扣减测评经费的5%，扣完为止。
	省级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发射机运维费（表1）

	发射机功率（KW）
	补助标准（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3
	27.5

	2
	21.5

	1
	15.6

	0.5
	11.1

	0.3
	8.1

	0.1
	5.1

	0.05
	4.4


[bookmark: _GoBack]（二）转播省新闻综合、省文艺广播节目和承担特定任务的中波台发射机运维费，参照国家中波台发射机运维费标准执行（表2）。其中80%为保底经费，20%为测评经费。保底经费正常拨付，测评经费根据年度中波发射台运维管理测评结果拨付，每扣1分，扣减测评经费的5%，扣完为止。
	转播省新闻综合、省文艺广播节目
和承担特定任务的中波台发射机运维费（表2）

	发射机功率（KW）
	运维经费（不含电费，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运维经费（含电费，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150
	12
	194.7

	100
	12
	133.8

	50









	9.8
	70.7

	25
	8.4
	38.9

	10
	7
	19.2

	7.5
	7
	16.1

	5
	6
	12.1

	3
	6
	9.7

	1
	5
	6.2

	1.中波发射机效率按照65%计算，线变损按照13%计算。
2.发射机电费补助中播出时间按每天24小时计算。
3.电费计算公式：发射机功率/发射机效率*每天播出时间*全年天数*电价0.8元/度*1.13。
4.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中无150千瓦等级，运维经费（不含电费）额度参考100千瓦等级。


（三）省一套调频广播（含数字广播）覆盖运行维护费，参照国家广播节目调频发射机以及数字发射机运维费标准执行（表3）。
	省一套调频广播（含数字广播）覆盖运行维护费（表3）

	发射机功率
（KW）
	调频广播
	数字广播

	
	运维经费（不含电费，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运维经费（含电费，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补助标准（万元/每部机器每年）

	10
	13
	30.6
	45.3

	3
	9
	14.3
	20.5

	1
	6
	7.8
	11.6

	0.3
	3
	3.5
	6.5

	0.1
	2
	2.2
	4.9

	0.05
	1.5
	1.6
	

	1.调频发射机效率按照45%计算，线变损按照13%计算。
2.发射机电费补助中播出时间按每天24小时计算。
3.电费计算公式：发射机功率/发射机效率*每天播出时间*全年天数*电价0.8元/度*1.13。


第五条  采用因素法测算的专项资金，由省广播电视局按标准测算，会同省财政厅履行报批程序后，按规定下达资金。
第六条  省级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省级广播节目调频覆盖（含数字广播）所需的覆盖网运维、传输网络等服务，由省广播电视局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确定服务费用后从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七条  广播电视设施设备的更新以及其他项目，由省广播电视局结合年度预算安排，会同省财政厅按规定报批后确定。
第八条  《实施细则》由省广播电视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3




